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当事人名称
（姓名）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机关名称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日期
	备注

	1
	乐刷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长银罚决字〔2023〕27号
	违反清算管理规定。
	处29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2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银罚决字〔2023〕32号
	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
	处67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3
	郑皓（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街支行普惠金融部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33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4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4
	冯秀丽（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支行普惠金融部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34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4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5
	苏云贺[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零售信贷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长银罚决字〔2023〕35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3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6
	张光耀（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36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3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7
	李名川（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街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37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8
	张金远（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街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38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9
	柴竹司（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街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39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0
	汪子涵（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街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40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1
	高路（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41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2
	李欣泽（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42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3
	宫搏（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高新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43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4
	贺祥（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高新开发区支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
	长银罚决字〔2023〕44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5
	李彦霖（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45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6
	张馨予（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信用卡专员）
	长银罚决字〔2023〕46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7
	魏婧（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梅河口支行客户经理）
	长银罚决字〔2023〕47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18
	闵大迪（时任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
	长银罚决字〔2023〕48号
	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2023年6月30日
	




